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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背景
经济系列专业技术人才扎根于经济建设一线，是新时代人才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是贯彻落实人才强国、人才兴鲁战略和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的重要力量。为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进一步畅通经济专业人才职业发展通道，结合我省实际，我厅调整和优化了职称评价标准，研究修订了《山东省经济专业人员高级职称评价标准条件（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标准条件》），旨在进一步增强经济专业人员职称评价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激发释放人才的创新创业活力，加速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人才队伍。
二、起草依据和过程
根据《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鲁办发〔2018〕1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化经济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19〕53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工作实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赴地市和部分企业深入开展调研，在广泛征求并听取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对《标准条件》进行了修订。目前，已召开专家座谈会对修订内容进行论证，向16地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发函书面征求意见，各方已达成一致。
三、主要内容
根据经济专业人员职称评价工作需要，《标准条件》共分四章，包括总则、申报条件、破格申报条件和附则。
第一章，总则。提出《标准条件》制定依据、适用范围，经济专业人员高级职称基本分类、评价方式与着重考察内容。
第二章，申报条件。提出经济专业人员高级职称的基本条件，分别明确申报副高级职称和正高级职称须具备的学历资历条件和能力业绩要求。
第三章，破格申报条件。提出破格申报经济专业人员高级职称的基本条件，分别明确破格申报副高级和正高级职称须具备的能力业绩要求。
第四章，附则。对《标准条件》中包含的资历年限计算、词语的特定解释等进行说明，明确《标准条件》的解释主体和施行的起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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